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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和保税港区） 考纲要求： 保税区管理要点； 保税区

进出境货物报关运行机制、许可证件管理； 境内区外货物运

入保税区的报关； 区内货物运往境内区外的报关（内销、加

工贸易、特定减免税、出区外发加工） 保税港区与境外之间

的货物报关程序（地点、适用单证、征免税范围、许可证件

管理） 保税港区货物运往区外非特殊监管区域或场所的报关

（一般贸易货物出区、加工贸易货物出区、出区展示、出区

外发加工） 区外非特殊监管区域或场所运入保税港区的报关

（国产货物，原装进口货物） 保税港区与其他回国特殊监管

区域或者保税监管场所之间的报关（程序、出口退税） 七、

保税区及其货物的报关程序 （一） 保税区简介 1．含义 2．

功能 3. 管理（见表一） 保税区与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置符

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隔离设施。 表一 保税区 保税港区 含义 经

国务院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由海关进行监管

的特定区域。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口岸港

区和与之相连的特定区域内，具有口岸、物流、加工等功能

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功能 物流园区功能 维修/加工 保税区

功能 港口功能 管理 禁止事项 ①除安全保卫人员外，其他人

员不得在保税区居住；（人员居住问题） ②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物品，不得进程保税区；（进出货物问题） ③国家

明令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的商品在保税区内不得开展加工贸易。（区内加工贸易） ①



保税港区内不得居住人员，不得建立商业性设施和开展商业

零售业务。（除保障保税港区内人员正常工作、生活需要的

非营利性设施） ②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不得进出保

税港区。 ③区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应符合国家产业要求，不

得开展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以及列入《加工贸易禁

止类商品目录》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 物流管理 1、区内企

业与海关电子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交换； 2、进出保

税区的运输工具，须向海关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3、未经海

关批准，从保税区到非保税区的运输工具和人员不得运输、

携带保税区内的免税、保税货物。 4、从非保税区进入保税

区的货物，按照出口货物办理手续。企业在办结海关手续后

，方可办理结汇、外汇核销、加工贸易核销等手续。出口退

税必须在货物实际报关离境后才能办理。 5、保税区内的转

口货物可以在区内仓库或者区内其他场所进行分级、挑选、

印刷运输标志、改换包装等简单加工。 1、区内企业开展以

下活动需向主管海关备案： a、开展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

的生产、经营、运输。（同时需取得相关部门的行政许可）

b、开展维修业务的企业（同时需有法人资格） c、举办商品

展示活动 2、货物在保税港区内可自由流转； 3、存储期限：

无期限， 超过2年的，（应每年备案） 4、集中申报不得跨年

度办理，税率、汇率以办理当日为基准！ 5、保税港区实行

入区即退税制度。 加工贸易管理 1、保税区内企业开展加工

贸易，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 2、保税区企业开展加

工贸易，除进口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消耗臭氧层物

质要提供进口许可证件，生产激光光盘要主管部门批准外，

其他加工贸易料件进口免予交验许可证件。 3、加工的制成



品及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余料运往境外时，免征出口

关税。 4、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残次品、边角料，运

往非保税区时，办理进口报关手续，依法纳税，免缴缓税利

息。 1、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和合同核销制

度； 2、不实行单耗标准管理； 3、定期向海关报送进出区、

存储情况。 特殊情况处理 无 1、区内企业放弃货物：海关依

法变卖。（不得放弃的除外） 2、不可抗力造成的货物灭失

、损毁： a、灭失或完全失去使用价值-----核销、免税 b、进

境货物损毁，失去部分使用价值----退运/征税后运往区外 c、

区外进入区内的货物损毁、失去部分使用价值，需向出口企

业退还的，可以退还为与损毁物相同或类似的货物，并办理

退运。 3、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货物灭失、损毁： a、从境外进

入保税港区，应按一般贸易进口货物的规定，按灭失、损毁

前的完税价格，以灭失、损毁当日的税率和汇率为基准； b

、从区外进入保税港区的：货物，国内企业应当重新缴纳“

出口退税”的税款，海关据此办理核销，已缴纳出口关税的

，不予退还；、供区内行政机构和企业使用的生活消费用品

、交通工具，海关不予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原进

口货物、包装物料、设备、基建物质等，区外企业应当向海

关提供上述货物物品的清单，按出口货物办理申报，海关不

予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已缴纳的关税、进口环节代

征税不予退还。 （二）保税区进出货物报关程序 1．进出境

报关 属自用的 采用报关制 填写进出口货物报关单: 自用合理

数量的机器设备、管理设备、办公用品及工作人员所需自用

合理数量的应税物品及货样。 属非自用的（包括加工、出口

、转口、存储、展示） 采取备案制 填写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



： 如保税区内企业的加工贸易料件、转口贸易货物、仓储货

物 属自用的→采用报关制→填写进出口货物报关单: 自用合

理数量的机器设备、管理设备、办公用品及工作人员所需自

用合理数量的应税物品及货样。 属非自用的（包括加工、出

口、转口、存储、展示）→采取备案制→填写进出境货物备

案清单： 如保税区内企业的加工贸易料件、转口贸易货物、

仓储货物 保税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除易制毒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消耗臭氧层物质等国家规定的特殊货物外，不

实行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免予交验许可证件。 为保税加工

、保税仓储、转口贸易、展示而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可以保税

。 从境外进入保税区的以下货物可以免税： ① 区内生产性基

建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基建物质； ② 区内企业自

用的生产、管理设备、和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及所需的

维修零配件，生产用燃料，建设生产厂房、存储设施需要的

物质、设备，交通车辆和生活用品除外； ③ 保税区行政管理

机构自用合理数量的管理设备和办公用品及其所需的维修零

配件。 2．进出区报关 （1）保税加工货物进出区 进区，报出

口，需要“加工贸易登记手册”或“加工贸易电子账册”“

电子化手册”，填写出口报关单，交证、纳税，但不签发出

口货物报关单退税证明联。 出区，报进口，按不同的流向填

写进口货物报关单： A．出区进入国内市场的，按一般进口

货物报关，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提供有关证件。 保税

加工货物内销征税的完税价格由海关按以下规定审查确定： a

．保税区内加工企业内销的进口料件或制成品，以接受内销

申报的同时或者大约同时进口的相同或者类似货物的进口成

交价格为基础确定完税价格。 b．内销的进料加工制成品中



，如果含有从境内采购的料件，以制成品所含有的从境外购

入的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完税价格。 c．内销的

来料加工制成品中，如果含有从境内采购的料件，以接受内

销申报的同时或者大约同时进口的与料件相同或者类似货物

的进口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完税价格。 d．内销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边角料或者副产品，以内销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B．

出区用于加工贸易的，按加工贸易货物报关。 C．出区用于

可以享受特定减免税企业的，按特定减免税货物报关。 （2

）进出区外发加工 A．保税区企业货物外发到区外加工，或

区外企业货物外发到保税区加工，需经主管海关核准。 B．

进区提交外发加工合同向保税区海关备案，加工出区后核销

，不填写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不缴纳税费。 C． 出区外发加

工的，须由区外加工企业在加工企业所在地海关办理加工贸

易备案手续，需要建立“银行保证金台账”的应当设立台账

，加工期限最长6个月，情况特殊，经海关批准可以延长，延

长的最长期限是6个月；备案后按加工贸易货物出区进行报关

。 （3）设备进出区 不管是施工还是投资设备，进出区均需

向保税区海关备案，设备进区不填写报关单，不缴纳出口税

，海关不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退税证明联，设备系从国

外进口已征进口税的，不退进口税；设备退出区外，也不必

填写报关单申报，但要报保税区海关销案。 "#F8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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